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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项目概况及验收依据

建设项目名称 艾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改扩建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艾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扩建 改建 迁建

建设地点 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留仙一路中粮科技工业园 II期 1楼
主要产品名称 控制阀生产与维修

设计生产能力 控制阀生产年产量为 2000 件，控制阀维修年产量为 2000 件。

实际生产能力 控制阀生产年产量为 2000 件，控制阀维修年产量为 2000 件。

环评备案文号 深环宝备【2022】1184号 环评备案时间 2022年 8月 24日
开工建设时间 2022年 8月 29日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3年 4月 10日
环评报告表审

批部门

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

理局

环评报告表编制单

位

深圳市广恒泰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设计

单位

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

环保设施施工单位 深圳市中饰南方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投资总概算 1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10.0万 比例 10%

实际总概算 100万元 实际环保总概算 12.0万 比例 12%
项目由来 艾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项

目）成立于 2011 年 03月 03 日，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570005778H。项目于 2012 年 02 月 02 日取得深圳市

宝安区环境影响和水务局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审查批复（深宝环水批

［2017］650009 号），同意本项目在深圳市宝安区 68 区留仙 1#

路宗地号为 AO11-0132 兴建厂房及配套宿舍（厂房二及宿舍 B）

1 楼迁建开办（原深环批［2015］900014 号批复作废），按申报

的生产工艺从事控制阀生产与维修，主要生产工艺为机加工（车床、

铣床、钻床）、焊接、喷砂、手工打磨、拆卸、更换部件、组装、

检测、激光打标、包装，如改变性质、规模、地点或生产工艺，须

另行申报。

由于企业发展需要，现进行改扩建，项目取消喷砂工艺及其相

应设备，新增喷漆工艺及其水帘柜、手工喷枪、砂轮机等设备。

项目厂房系租赁，租赁面积 420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从事

控制阀生产与维修，控制阀生产年产量为 2000 件，控制阀维修年

产量为 2000 件。改扩建前后劳动定员为 20 人。

项目于 2022年 8月委托深圳市广恒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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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艾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改扩建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并于 2022年 8月 24日通过了深圳市生态环境局

宝安管理局的备案，备案文号为深环宝备【2022】1184号。

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艾默生过程管理(天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新

增喷漆工艺及其水帘柜、手工喷枪、砂轮机等设备产生的有组织废

气总 VOCs、无组织废气总 VOCs和总悬浮颗粒物，及其废气处理

设施的运行情况。

验收监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国家环保部令第

44 号）；

（3）《关于修改<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部分内容

的决定》（生态环境部令第 1 号）；

（4）《深圳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和备案管理名录》（深

人环规〔2018〕1 号）；

（5）深圳市广恒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艾默生过程管理(天

津)阀门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改扩建项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表》；

（6）深圳市生态环境局宝安管理局审批同意备案（深环宝备【2022】

1184号）；

（7）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

国环规环评[2017]4号，环境保护部，2017年 11月 20日；

（8）关于发布《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

的公告；生态环境部公告，2018年 5月 15日；

（9）《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82 号），2017

年 10 月 1 日；

（10）《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转发环境保护部<建设项目竣工环

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函》粤环函[2017]1945 号）；

（11）《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

的通知》（环办[2015]11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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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评价

标准、标号、

级别、限值

一、废气

有组织废气总 VOCs执行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

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Ⅱ时段；无组织废气总 VOCs执行

广 东 省 《 家 具 制 造 行 业 挥 发 性 有 机 化 合 物 排 放 标 准

(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无组织废气颗粒物

执行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

二时段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废气类别 监测项目
标准限值

(mg/m3)

排放速率

(kg/h)

有组织废气 总 VOCs 30 1.45

无组织废气

总 VOCs 2.0 /

总悬浮颗粒物 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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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生产工艺及污染分析

1.建设内容

（1）主要产品及年产量

序号 产品名称
年设计能力

年运行时数
改扩建前 改扩建后 变化量

1 控制阀 2000件 2000件 0 2400小时

2 控制阀维修 2000件 2000件 0 2400小时

（2）主要原料/辅料

类

别
名称

年耗量 一次最大

存储量
来源

储运

方式改扩建前 改扩建后 变化量

原

料/
辅

料

钢材 8吨 8吨 0 1吨

外购
货车

运输

钢管 2吨 2吨 0 0.3吨

不锈钢 10吨 10吨 0 1.5吨

铁砂 30千克 0千克 -30千克 已取消

控制阀

（不良

品）

2000件 2000件 0 100件

润滑油 100千克 100千克 0 50千克

钛钙型低

碳钢焊条
100千克 100千克 0 100千克

水性油漆 0 200千克
+200千

克
50千克

包装材料 500千克 500千克 0 200千克

备注：水性油漆：主要成分为丙烯酸树脂（61.5%）、DPNB（3%）、助剂（0.3%）、流平

剂（0.2%）、去离子水（5%）、水性白色素（30%）。

（3）主要设备

类型
序

号
名称 单位

数量
备注

改扩建前 改扩建后 变化量

生产

1 车床 台 1 1 0 ——
2 铣床 台 1 1 0 ——
3 钻床 台 1 1 0 ——
4 氩弧焊 台 2 2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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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主要能源消耗

供电系统：项目用电由市政电网供给，改扩建前后年用电量约10万度，本项目

不涉及用发电机等燃油设备。

供水系统：项目用水由市政供水管网提供。项目改扩建后水帘柜用水量约2t/a。

员工生活用水560 t/a。

排水系统：项目喷漆废水委托资质单位拉运，不外排。项目生活污水排放量

504t/a，生活污水经工业园区化粪池预处理后，纳入固戍水质净化厂作后续处理。

项目没有供热系统，不存在需使用蒸汽的生产工序，没有供汽系统。

（5）项目水平衡图

项目实际运行水平衡图（单位：t/a）

5 激光打标机 台 2 1 -1 ——
6 空压机 台 1 1 0 ——
7 手工喷枪 把 0 2 +2 ——
8 喷砂机 台 2 0 -2 已撤除

9 磨床 台 1 0 -1 已撤除

10 砂轮机 台 0 1 +1 ——
公用 — —— — —— —— —— ——
贮运 — —— — —— —— —— ——
环保 1 水帘柜 个 0 1 +1 0.4m×0.423m

类别 名称 单位
年耗量

来源 储运方式
改扩建前 改扩建后 变化量

自来水

生活用水 t/a 560 560 0
市政供给 市政给水管

生产用水 t/a 0 2 +2

电 万度/年 10 10 0 市政供给 市政电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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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取消喷砂工艺及其相应设备，新增喷漆工艺及其水帘柜、手工喷枪、砂轮

机等设备。项目厂房系租赁，租赁面积 420 平方米，用途为厂房。从事控制阀生产

与维修，控制阀生产年产量为 2000 件，控制阀维修年产量为 2000 件。改扩建前

后劳动定员为 20 人。撤除了喷砂机和磨床，取消了铁砂的使用，不属于重大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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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工艺流程及污染产物环节：

污染物表示符号（i 为源编号）：（废气：Gi；废水：Wi；废液：Li；固废：

Si；噪声：Ni）。

（1）项目控制阀的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

项目生产工艺简要说明：

将外购的钢材、钢管、不锈钢等按照设计图纸采用车床、铣床、钻床等进行车

削、铣槽、钻孔等机加工；然后根据需要采用氩弧焊进行焊接，根据需要，人工进

行喷漆，然后进行组装、检验，检验合格后即可包装出货。

（2）项目控制阀的维修工艺流程及产污工序：

项目生产工艺简要说明：

将不良的控制阀拆卸、更换新的部件，然后人工进行组装、检验，检验合格后

即可包装出货。

符号说明：

废气：G1烟尘；G2有机废气；

噪声：N1机械设备产生的噪声；

固废：S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S3危险废物；

此外，项目员工产生的生活污水 W1；员工生活垃圾 S1；空压机噪声 N2。

备注：①项目生产中不涉及除油、酸洗、磷化、印刷、丝印、移印、化学蚀纹、

电镀、电氧化、染洗、砂洗、印花等生产工艺。

②项目砂轮机配套粉尘收集装置，定期清理，不做废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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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环保设施处理设计

一、废气处理工艺

烟尘（G1）：项目安装排气扇，加强车间通风排气。

有机废气（G2）：项目将喷漆工序设置于密闭车间，车间内安装密封负压集

气设备，，设置水帘柜，将产生的有机废气集中收集后经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

后引至楼顶高空排放（收集效率为 90%，处理效率为 90%，总设计排风量为

1500m3/h），P1排气筒高 25米。

活性炭吸附原理：活性炭是一种具有非极性表面、疏水性、亲有机物的吸附

剂。所以活性炭常常被用来吸附回收空气中的有机溶剂和恶臭物质，它可以根据

需要制成不同性状和粒度，如粉末活性炭、颗粒活性炭及柱状活性炭。活性炭是由

各种含碳物质（如木材、泥煤、果核、椰壳等原料）在高温下炭化后，再用水蒸气

或化学药品（如氯化锌、氯化锰、氯化钙和磷酸等）进行活化处理，然后制成孔隙

十分丰富的吸附剂，其孔径平均为（10~40）×10-8 cm，比表面积一般在 600~1500m2/g

范围内，具有优良的吸附能力。活性是表征吸附剂性能的重要标志，活性分为静活

性与动活性。静活性是指气体混合物中吸附质在一定温度和浓度下，达到吸附平衡

时，单位体积或重量的吸附剂所能吸附着的最大量；动活性是指在同样条件下，气

体混合物通过吸附剂床层，在离开的气体混合物中开始出现吸附时，吸附剂的吸附

能力。当活性炭吸附饱和后，应及时更换，补充新鲜的活性炭，以保证有机废气的

稳定达标。

由于活性炭的比表面积越大，吸附能力就越强，活性炭是非极性分子，易于吸

附非极性或极性很低的吸附质；活性炭吸附剂颗粒的大小，细孔的构造和分布情况

以及表面化学性质等对吸附也有很大的影响。因此，为了保证废气处理效率达到

90%以上，应保证活性炭的量足够多、废气在处理装置中有足够的停留时间，并增

加活性炭更换频次等。

项目废气采取负压收集，参考《深圳市典型行业工艺废气排污量核算方法（试

行）》，废气收集效率取 90%；根据《深圳市典型行业工艺废气排污量核算方法

（试行）》，活性炭处理效率为 70%。本项目采用二级活性炭进行处理，综合净

化效率可达 90%以上。



9

表四： 验收监测及评价

本次项目监测内容汇总[2023年 4月 13日～4月 14日委托深圳市森泰源检测

有限公司检测]：

1. 监测工况

2023年4月13日～4月14日验收监测期间实际运行工况如下表，各项环保设施

运行状况正常。

监测日期 主要产品 设计日产量 实际日产量 平均生产负荷（%）

2023.4.13

控制阀生产、

控制阀维修

控制阀生产 6
件、控制阀维

修 6件

控制阀生产 5件、

控制阀维修 5件
83.3

2023.4.14
控制阀生产 5件、

控制阀维修 5件
83.3

备注 设计产量以全年工作 300天，每天生产 8小时计算

2. 验收监测点位、因子及频次

检测类型 检测点位 检测因子 检测频次

有组织废气

处理前

总 VOCs

每天监测 1次，共 2天

处理后 每天监测 3次，共 2天

无组织废气 厂界上下风向
总 VOCs

每天监测 3次，共 2天
总悬浮颗粒物

3. 监测项目所用标准

检测类型 检测因子 检测方法 标准编号 检测设备名称/型号 检出限

有组织

废气
总 VOCs

热解吸进样气相

色谱法
DB 44/815-2010

气相色谱

GC-2010pro（智能综

合采样器 ADS-2062E
（2.0）、智能综合工

况测量仪 EM-3062L）

0.01 mg/m3

无组织 总 VOCs
热解吸进样气相

色谱法
DB 44/815-2010

气相色谱

GC-2010pro（智能综
0.01 mg/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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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气 合采样器 ADS-2062E
（2.0））

总悬浮

颗粒物
重量法 HJ 1263-2022

电子天平（十万分之

一）SQP
0.007mg/m3

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1、验收监测在生产工况稳定、环境保护设施运行正常的情况下进行；

2、监测过程严格按《环境监测技术规范》中有关规定进行；

3、监测人员持证上岗，监测所用仪器都经过计量部门的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使用；

4、监测全过程严格按照本单位《质量手册》及有关质量管理程序进行，实

施严谨的全过程质量保证措施，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5、气体采样仪器在采样前进行气路检查，对采样器流量计进行流量校准，

保证整个采样过程中采样仪器的气密性和计量准确性。

智能综合采样器流量校准结果

校准日期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设定值

(L/min)
流量(L/min)

流量示值

误差%
结果

评价

2023.4.13
ADS-2062E
（2.0）

STY/J-083
（A路）

0.500 采样前 502.7 0.54 合格

采样后 503.1 0.62 合格

STY/J-083
（B路）

0.500 采样前 504.1 0.82 合格

采样后 503.7 0.74 合格
STY/J-083
（C 路）

100
采样前 101.2 1.2 合格

采样后 101.0 1.0 合格

STY/J-084
（A路）

0.500 采样前 500.2 0.04 合格

采样后 501.0 0.2 合格
STY/J-084
（B路）

0.500
采样前 502.3 0.46 合格

采样后 502.1 0.42 合格

STY/J-084
（C 路）

100
采样前 102.1 2.1 合格

采样后 102.0 2.0 合格

STY/J-085
（A路）

0.500
采样前 500.9 0.18 合格

采样后 501.1 0.22 合格

STY/J-085
（B路）

0.500
采样前 502.1 0.42 合格

采样后 501.8 0.36 合格

STY/J-085
（C 路）

100
采样前 100.7 0.7 合格

采样后 101.1 1.1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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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Y/J-124
（A路）

0.500
采样前 502.4 0.48 合格

采样后 502.2 0.44 合格

STY/J-124
（B路）

0.500
采样前 501.6 0.32 合格

采样后 502.0 0.4 合格

STY/J-124
（C 路）

100
采样前 102.1 2.1 合格

采样后 101.7 1.7 合格

校准要求：流量示值误差不超过±5%；流量示值误差=（测定结果-设定值）/设定值×100%。

4.1有组织废气处理前监测结果

浓度单位：mg/m3；标干流量：m3/h；排放速率单位：kg/h

采样点位 监测项目 采样日期 2023.4.13 2023.4.14

处理前 总 VOCs

标干流量 1445 1435

实测浓度 3.12 2.77

排放速率 4.51×10-3 3.97×10-3

4.2有组织废气处理后监测结果

浓度单位：mg/m3；标干流量：m3/h；排放速率单位：kg/h

采样点位 监测项目
采样日期 2023.4.13 2023.4.14
次数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处理后 总 VOCs

标干流量 1446 1430 1397 1448 1449 1465

实测浓度 1.85 0.81 1.34 1.25 1.23 0.43

排放速率 2.68×10-4 1.16×10-3 1.87×10-3 1.81×10-3 1.78×10-3 6.30×10-4

备注：烟囱高度：25m。

排气筒高度未高出周围 200m半径范围内建筑物 5m 以上，故按其高度对应的排放速

率限值的 50%执行。

4.3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

单位：mg/m3

日期 检测因子 检测次数

参照点

（上风向

1#）

监控点
无组织排放

监控浓度值下风向 2# 下风向 3# 下风向 4#

2023.4.13
总

VOCs

第一次 0.12 0.15 0.20 0.16 0.20

第二次 0.15 0.17 0.18 0.17 0.18

第三次 0.14 0.16 0.18 0.20 0.20

总悬浮颗 第一次 0.216 0.351 0.315 0.321 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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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物
第二次 0.222 0.241 0.284 0.268 0.284

第三次 0.205 0.283 0.396 0.307 0.396

2023.4.14

总

VOCs

第一次 0.22 0.34 0.27 0.29 0.34

第二次 0.21 0.31 0.26 0.30 0.30

第三次 0.18 0.23 0.22 0.23 0.23

总悬浮颗

粒物

第一次 0.232 0.322 0.318 0.322 0.322

第二次 0.201 0.339 0.328 0.309 0.339

第三次 0.215 0.282 0.283 0.349 0.349

备注：“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以监控点中浓度最高点计值。

5. 验收监测结果分析

2023年 4月 13日～4月 14日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废气总 VOCs处理前平

均排放浓度为 2.95mg/m3，有组织废气总 VOCs处理后排放口的平均排放浓度为

1.15mg/m3，远低于标准限值 30mg/m3，处理率约 61%。无组织废气总 VOCs无组

织排放监控浓度值平均结果为 0.24mg/m3，远低于标准限值 2.0mg/m3；总悬浮颗

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平均结果为 0.340mg/m3，低于标准限值 1.0mg/m3。

6. 验收监测结论

有组织废气总 VOCs的排放浓度符合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

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Ⅱ时段要求；无组织废气总 VOCs的无组织排放监

控浓度符合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的要求；无组织废气颗粒物的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符

合广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13

表五：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根据验收监测报告，本项目验收期间废气处理设施满足相关排放标准要

求，在验收监测期间（2023.4.13-2023.4.14），工况稳定、废气环保设施运

行正常。

验收监测结果表明：有组织废气总 VOCs 处理前平均排放浓度为

2.95mg/m3，处理后有组织废气总 VOCs 排放口的平均排放浓度为

1.15mg/m3，远低于标准限值 30mg/m3，处理率约 61%，符合广东省《家具

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DB44/814-2010) Ⅱ时段要求；无组

织废气总 VOCs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值平均结果为 0.24mg/m3，远低于标准

限值 2.0mg/m3，符合广东省《家具制造行业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排放标准

(DB44/814-2010)无组织排放监控点浓度限值的要求；总悬浮颗粒物无组织

排放监控浓度值平均结果为 0.340mg/m3，低于标准限值 1.0mg/m3，符合广

东省地方标准《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DB44/27-2001）第二时段无组织排

放监控浓度限值的要求。

二、建议

（1）废气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产生的废活性炭属于危险废物，须委

托有相应资质的工业废物处理单位依法处置。

（2）加强车间通风换气，加强废气处理设施的运行维护，定期监测，

确保设施的正常运行，使废气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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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委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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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备案回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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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工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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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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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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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项目地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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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项目所在位置四至图及四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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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项目车间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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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废气环保设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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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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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现场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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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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